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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劳动统计执法检查中出现常见差错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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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州市统计局人口社科处通过几年劳动统计执法检查，发现一些企、事业单位由于对劳动工资统计中一些主要指标理解不透彻，造成了较

面主要从劳动统计专业角度进行分析。 

  一、几种常见的错误 

  从检查结果看，一些企、事业单位在统计这些指标没有严格按照国家统计局规定的计算方法及口径，具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错误理解职工工资总额的构成内容。如有的单位将支付给返聘的离退休人员的劳动报酬也计入在工资总额中。 

  2、漏统从业人员劳动报酬指标中的项目。常见的有由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住房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养老保险基金、大病统筹

等，以及各单位聘用的临时工工资、各种名目的奖金、福利、发给职工的电话手机费。 

  3、把不属于工资总额范围的项目统计在内。如一些单位将付给本单位职工劳动、保险福利方面的费用统计在工资中，常见的有丧葬抚恤

补助费以及没实行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单位按规定报销职工个人的医药费等。 

  4、对统计的报告期把握不准。如由于发放与计算在时间上的不同步，致使单位疏忽了跨年度发放的工资、奖金这部分工资总额的统计。

  5、对劳动报酬的理解不够准确。按目前国家统计局的规定，非劳动报酬的支付，如独生子女费、奶费、托补费、冬季取暖费、防暑降温

酬这项指标中。 

  二、产生差错的原因 

  1、仅将财务“应付工资”帐上的贷方累计发生额填报在统计报表上，不符合在统计工资总额时不管是预算内资金，还是预算外资金，不管是工

其它科目，只要符合工资统计指标规定，就应统计在工资总额中的原则。 

  2、没有按照“谁发工资谁统计”的原则。在劳动统计中，首先要弄清楚其中应包括五种人的工资：在岗职工，不在岗职工，聘用留用的

港澳台方人员，人事档案关系保留在原单位的人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岗职工中应包括长期职工和临时职工，长期职工的是指用工期限在半年以上的在

临时职工是指用工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在岗职工。在执法检查中发现有的单位在统计从业人员时漏掉了临时招用的用工人员。 

  3、容易漏统工资总额内的一些项目，比如奖金、过节费、其它工资以及由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等各项基金和税金等。 

  奖金应当包括生产奖、节约奖、劳动竞赛奖、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人员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其它奖金。其它奖金是最容易漏掉的部分，它

余医疗卫生费收入提成中支付的奖金，运输系统的堵漏保收奖，学校教师的教学工作量超额酬金，从各项收入中以提成的名义发给职工的奖金等。

  其它工资指根据国家规定支付的工资。如附加工资、保留工资以及调整工资补发的上年工资等。 

  由单位代扣代缴的个人所得税及各项基金、税金，全部是由单位从个人工资帐户中直接扣除出去的，这部分金额应计入工资。 

  4、容易虚报的原因是将非劳动报酬计入了工资总额，例如将独生子女费、托补费、稿费、讲课费及单位因其它原因录用临时工而在工资

位支付的手续费和管理费等。 

  5、除了统计业务上的因素外，还有最主要原因是单位负责人及统计人员的统计法制观念淡薄。某些单位从本单位经济利益出发，置法律于不

报、编造统计数据，严重影响了统计数据的真实性。其二是质量意识差。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不健全，会计核算还不能完全

要。部分单位所上报的统计数据不具备详实的原始记录、科学的计算方法和严格的逻辑审核，对统计工作只是忙于应付，缺乏严肃认真负责的工作

务素质低，统计人员应掌握的业务知识存在较大缺口。其四是大部分企事业单位没有配备专职的统计人员，兼职较多，人员流动频繁。在这些

数是由于对劳动统计指标的口径范围计算方法掌握不准确，出现了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 

  困此，要准确地报送统计劳资报酬，应该从基础工作做起，详细了解要本单位工资构成的状况，将劳动工资中的一些重要指标搞清楚，将

 


